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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资料清单
1、申请方应提交以下文件及资料：

（1）申请方法律地位证明文件，申请方应取得国家、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有关机构注册登记的法人 资格（或其组成部分），（如：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当覆盖多个法律实体时，应提供每个法律实体的法律地位证明文件；
（2）申请认证范围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规定要求的有效期内的行政许可文件、资质证书、强制性产品认证 证书等；
（3）有效的管理体系文件（具体见下文2.）以及运行满 3 个月的证据，包括：管理体系方针、目标和范围，组织机构及职责以及标准要求的相关管理体系文件化的信息；
（4）产品/服务提供过程的流程图、班次及轮班情况和季节性信息；
（5）认证范围如涉及多场所（由总部和若干个分部组成的组织），应提供多场所清单；
（6）认证范围如涉及临时场所（非固定场所），如：系统集成施工项目的现场等，应提 供“临时场所清单”；

（7）一年内所发生的与网络安全相关的行政处罚以及整改情况（适用时）；
（8）保密协议；

（9）受审核方属于工信部2011年第21号《政府部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机构申请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安全审查程序》要求中的组织应提交工信部审查同意的相关批复证明。
2、应提交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文件
（1）信息安全方针、信息安全目标文件 ；
（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所涉及范围描述的文件；
（3）信息安全风险准则（信息安全接受准则、信息安全风险评估实施准则）；
（4）适用性声明；
（5）信息安全风险处置计划；
（6）信息安全管理角色和职责的分配和定义 ；
（7）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过程的文件（组织认为必要的）；
（8）运行操作规程清单（如：信息标记规程、资产处理规程、信息传输策略和规程、变更规程、软件安装控制规程、维护系统安全工程的原则、信息安全事件响应规程、实现信息安全连续性的维护规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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